
立法会十四题：有奖娱乐博彩游戏及青少年赌博 

＊＊＊＊＊＊＊＊＊＊＊＊＊＊＊＊＊＊＊＊＊ 

 

  以下为今日（六月二十七日）立法会会议上涂谨申议员的提问和民政事务局

局长曾德成的书面答复： 

 

问题： 

 

  早前有市民向本人反映，指出只准年满１６岁人士进入的游戏机中心内安装

不少提供赌博游戏的游戏机。最近更有报道指「赌风」已蔓延至香港各区的家庭

娱乐中心（俗称「儿童乐园」），多间均设有轮盘投注机及吃角子老虎机，吸引不

少中小学生放学后驻场「赌博」。报道更指某些中心设有「兑换」机制，赢取的

积分不单可兑换奖品，甚至可以兑换现金，情况与赌场无异。就此，政府可否告

知本会： 

 

（一）现时政府审批游戏机中心及家庭娱乐中心牌照的准则分别为何；在作出审

批时，会否作实地视察；若会，详细情况为何；若否，原因为何； 

 

（二）警方或政府部门的获授权人士是否每年均会到各区家庭娱乐中心巡查；如

会，次数为何； 

 

（三）过去３年，警方或相关政府部门曾否收到针对上述中心的投诉；若有，按

投诉的类型及地区列出分项数字； 

 

（四）鉴于现行规定，发牌当局不会批准有奖娱乐游戏牌照处所安装或放置轮盘

投注机或吃角子老虎机，过去３年，警方或相关政府部门有否就上述的个案展开

检控行动；若有，各区的检控数字为何； 

 

（五）鉴于现时法例规定家庭娱乐中心内不得进行赌博或缴付赌金，但上述报道

指有中心可以积分兑换为现金，警方或相关的政府部门曾否接过有关投诉；若有，

投诉宗数及判罚为何； 

 

（六）现时上述中心可否提供超级市场的现金券为游戏奖品；若可，政府有否考

虑检讨有关法例；及 

 

（七）是否知悉，现时针对青少年赌博进行辅导工作的本港机构的数目，以及该

等机构提供的服务种类；过往３年，有关机构每年就青少年赌博进行辅导的个案

共有多少宗？ 



 

答复： 

 

主席： 

 

（一）民政事务总署辖下的牌照事务处（下称「牌照事务处」）会根据《游戏机

中心条例》（第 435 章）的规定，审视游戏机中心牌照申请人作为牌照持有人的

合适性。牌照事务处在处理牌照申请时也会实地视察拟设游戏机中心的场所，以

确定处所的合适性。在游戏机机种方面，发牌条件规定任何游戏机中心均不得设

置违反《赌博条例》（第 148 章）的游戏机，而「只准 16 岁以下人士进入」的游

戏机中心只可设置经牌照事务处审批的游戏机。任何游戏机中心也不得就玩游戏

的成绩而赠予奖品、奖金或退还款项，亦不可以打赌或缴付赌金。 

 

  另外，凡持有「公众娱乐场所牌照」的人士可向牌照事务处根据《赌博条例》

申请有奖娱乐博彩游戏（下称「有奖游戏」）的牌照以在一般称为「家庭娱乐中

心」的处所（下称「有奖游戏持牌处所」）内经营有奖游戏。牌照事务处会按发

牌条件审批有关游戏。主要条件包括：除牌照事务处批准的有奖游戏外，持牌人

不得在持牌处所内提供有赌博性质的游戏，亦不得提供现金奖。 

 

（二）警务处根据《赌博条例》不时巡查有奖游戏持牌处所以确定持牌人是否遵

守相关牌照条件营运。警方巡查次数及时间会根据有关场所的过往违规记录和相

关举报而决定，但一般来说，警方会每年到每个处所最少巡查一次。 

 

（三）牌照事务处在过去三年接获有关有奖游戏持牌处所的投诉，请参看附件一。 

 

（四）警方如收到有关持牌处所的举报，会作出巡查，并在有需要时联同牌照事

务处进行联合行动，以确定有关处所是否依据相关牌照的规定进行业务。如发现

有处所使用未经批准的有奖娱乐游戏机，或处所的经营方式可能违反根据《赌博

条例》发出的有奖娱乐游戏牌照的条件，警方会根据所搜集得到的证据而采取适

当的执法行动，包括劝喻、警告或根据《赌博条例》作出检控。警方虽曾就上述

情况提出检控，但没有备存问题要求的分项检控数字。 

 

（五）在２０１２年１月１日至５月３１日期间，牌照事务处共接获四宗关于有

奖游戏持牌处所将游戏所得的代币直接兑换现金的投诉。根据《赌博条例》，有

奖游戏牌照持牌人违反发牌条件即属干犯条例，一经定罪可被罚款５０，０００

元及监禁两年。 

 

（六）上文回复第（一）部分已指出，有奖游戏牌照持牌人不得提供现金奖。对



于现行就有奖游戏持牌处所的规管架构，我们会密切注意有关发展及情况。 

 

（七）据我们了解，不少非政府组织有针对青少年赌博的问题，提供不同类型的

辅导及支持服务。 

 

  由政府在２００３年成立的平和基金，现时正资助四间问题赌徒和病态赌徒

辅导及治疗中心，主要提供电话辅导、面对面辅导及其他专业治疗，服务对象包

括青年人。有关四间辅导及治疗中心的整体个案数字见附件二。 

 

 

完 

 

２０１２年６月２７日（星期三） 


